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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乡建设

城乡规划与建设

【机构设置】 　 县住建局设办公室 (政策法规

股)、 质量安全监督站、 城乡建设股、 城乡规划

股、 建筑业管理股、 房地产业股、 市政管理所、

城市综合执法大队、 财务室 ９ 个股 (室)ꎮ 下属自

来水经营站ꎬ 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ꎮ 年末ꎬ 有干

部职工 ４３ 人ꎬ 其中副科级及以上干部 ９ 人 (含享

受待遇)ꎬ 科员 ３ 人ꎬ 事业人员 ２０ 人ꎬ 行政工勤 ３

个ꎬ 事业 ８ 工勤人ꎮ

【规划编制】 　 ２０１８ 年ꎬ 召开城乡规划委员会评

审会议 ８ 次ꎬ 形成会议纪要 ８ 份ꎮ 完成 «城镇地

下管线 (管廊) 综合专项规划» 编制ꎮ 完成建设

选址、 用地、 规划类办件 ６７ 件: 其中建设选址意

见书 ５４ 件、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７ 件、 建设工程规

划许可 ６ 件ꎮ

【城乡提升】 　 按照做强县城、 做优乡镇、 做美村

寨等五大类工作内容ꎬ 在城区、 乡镇和国道 ２２７

沿线ꎬ 实施城乡提升战略项目 ２９ 个ꎬ 年度项目计

划总投资约 ２􀆰 ８３ 亿元ꎬ 截至目前ꎬ 已完成投资

２􀆰 ６２ 亿元ꎬ 完成计划的 ９２􀆰 ５％ ꎮ １􀆰 投入 １１８９８􀆰 ３

万元ꎬ 完成城市风貌改造一期、 城市夜景照明项

目、 景观节点提升项目等 １０ 个建设项目ꎬ 完成计

划投资的 １００％ ꎮ 投入 ８００ 万元ꎬ 完成原中学段城

市风貌改造ꎮ 投入 １１８００ 万元ꎬ 完成格萨尔广场

及地下停车场部分改造项目ꎮ 投入资金 １０００ 万

元ꎬ 新建吾西新区中心广场主体部分ꎮ 投入 ８００

万元ꎬ 完成如龙镇第二自来水厂主水管安装ꎮ ２􀆰

总投资 ４１７１ 万元ꎬ 围绕 “环格萨尔文化旅游圈”

城镇建设ꎬ 实施拉日马城镇片区民居风貌整体改

造ꎬ 建设乐安、 和平和友谊 ３ 个乡综合服务站ꎬ

新建拉日马旅游公厕 ２ 座ꎬ 建设大盖镇学布沟泥

石流治理工程 ６ 个ꎮ ３􀆰 投资 ８８５􀆰 ８ 万元ꎬ 完成大

盖镇如鲁村、 绕鲁乡茶下村、 麻日乡麦坝村、 皮

察乡洛鲁村、 和平乡竹青村 ５ 个幸福美丽新村建

设ꎬ 并通过验收ꎮ 投资 ３９０７􀆰 ５６ 万元ꎬ 实施扶贫

新村基础设施建设ꎬ 建成藏区新居 ６００ 户、 三室

合一项目 ２５ 个、 公共厕所 ５１ 个、 太阳能路灯

１６７２ 盏、 垃圾填埋场 ４５ 座、 垃圾收集点 １５０ 个ꎮ

【住房保障】 　 １􀆰 严格按照 «甘孜州干部住房

“安心工程” 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全面落实 “安

心工程” 政策的通知» (甘安心办发﹝ ２０１３ ﹞ ３

号) 文件审核ꎬ 拟出符合 ２０１９ 年度 “安心工程”

现金补助条件的干部职工及县卫计局、 县文旅广

影局、 县民政局参加 “实物购房” 的干部职工ꎮ

此次兑现范围为 １９９１ 年及之前参加工作未享受过

任何房改和 “安心工程” 政策的 １６１ 位干部职工

(含县交通局已去世的 ２ 位干部职工)ꎬ 兑现资金

约 １０１８􀆰 ８１ 万元 (现金补助: ７２５􀆰 ７６ 万元ꎬ 实物

购房: ２９３􀆰 ０５ 万元)ꎮ ２􀆰 完成干部周转房一期、

二期及 Ａ、 Ｂ、 Ｃ 幢分配工作ꎮ ３􀆰 根据 «吴西村集

体土地征收协议» 和 «吴西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充

协议»ꎬ 重新布局吾西门面ꎬ 并完成门面分配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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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定ꎬ 将 ５３ 套门面分配给吴西村民ꎮ

【房地产开发】 　 １􀆰 对申请办理预售许可证的房

地产开发项目ꎬ 做到严格审查预售许可资料ꎬ 依

法、 依规、 从严、 优质、 高效办理商品房预售许

可证ꎮ ７ 月ꎬ 办理格萨尔广场商品房预售许可ꎮ

２􀆰 对房地产开发项目开展专项执法检查ꎮ

【建筑市场管理】 　 １􀆰 全年受理行政审批业务办件

８７ 件ꎮ 其中建设选址、 用地、 规划类办件 ６７ 件ꎬ

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类办件 １８ 件ꎬ 建筑企业、 装饰

装修企业资质类办件 ２ 件ꎬ 办结率 １００％ꎮ ２􀆰 推广

使用散装水泥占项目使用水泥总量的 ９５％ꎮ 县城区

域招投标工程、 县重点工程、 大型桥梁等水泥工程

全部优先使用散装水泥ꎮ 推广使用新型墙材占全县

建筑项目的 ９０％ꎮ ３􀆰 在县注册建筑企业 ６ 家ꎬ 其中

房地产开发企业 １ 家ꎬ 施工企业 ３ 家ꎬ 预拌砼企业

２ 家ꎬ 从业人员 ２４７ 人ꎮ ４􀆰 组织人员对全县注册建

筑企业进行检查ꎬ 其中未营业施工企业 ３ 家ꎬ ２ 家

商砼企业存在生产经营不规范ꎬ 下发限期整改通知

书 ２ 份ꎮ ５􀆰 组织建设监察执法 ４ 次ꎬ 查处建设领域

各类违法违规案件 １２ 起ꎬ 下发停止违法建设通知

书 ８ 份ꎬ 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 ２ 份ꎬ 限期整改通知

书 ２ 份ꎬ 不良行为记录告知书 ６ 份ꎬ 处理或处罚建

筑企业 ２ 家、 监理企业 １ 家、 商砼企业 ２ 家ꎬ 二级

建造师 １ 人ꎬ 项目总监 ２ 人ꎮ ６􀆰 全年ꎬ 受理建筑企

业和个人业绩申报事项４５ 项ꎬ 核查业绩事项１５ 项ꎬ

查出虚假业绩 ４ 项ꎬ 对申报虚假业绩的企业已上报

州局进行处理ꎮ

【工程质量监管】 　 ２０１８ 年ꎬ 监督报监项目 ２４

个ꎬ 其中新建项目 １５ 个ꎬ 续建项目 ９ 个ꎻ 其中市

政 项 目 ４ 个ꎮ 受 监 率 １００％ ꎬ 受 监 面 积

１０７６７３􀆰 ０７ｍ ２ꎬ 总投资 ５０７０６􀆰 ２１６ 万元ꎮ 制定安全

事故隐患排查和整治制度ꎬ 对查处的安全隐患做

到 “四定”ꎬ 即定人员、 定项目、 定时间、 定经

费ꎬ 确保隐患整治落实ꎮ 将质量两年行动计划工

作常态化ꎬ 对报监项目五方责任主体承诺书进行

收集归档ꎮ 出动检查组 ８０ 余次ꎬ 主要检查各项目

隐蔽工程质量、 安全文明施工、 各方主体履职等

方面ꎬ 检查覆盖项目 ２４ 个ꎬ 对不履职不尽责质量

安全不达标的施工企业行政处罚 ５ 起ꎬ 罚没收入

８􀆰 ６ 万元ꎬ 记入不良行为记录 ４ 个单位ꎬ 在检查过

程下发整改通知书 １７ 份ꎬ 停工通知书 ３ 份ꎮ

(审核: 陆长武 / 撰稿: 吕蓉蓉)

城乡环境综合治理

【城市执法】 　 １􀆰 按照 «新龙县城市规划区内第

二阶段综合整治行动实施方案»ꎬ 由县级领导亲自

挂帅ꎬ 所涉部门 “一把手” 具体负责的方式ꎬ 对

城市规划区内的违章建筑进行全面清理和拆除ꎮ

完成城市规划区内乱搭乱建整治工作 ２０４ 处

(４１６１６􀆰 ６１ｍ ２ )ꎬ 其 中 乱 搭 乱 建 拆 除 １２９ 处

(１７４７６􀆰 ３１ｍ ２)ꎮ ２􀆰 对居民 (私人) 楼顶彩钢与

县城市屋顶风貌改造颜色不一致的进行更换 ６４ 处

(２１５６７􀆰 ０６ｍ ２)ꎬ ３ 处未批先建户、 ８ 处超建户ꎬ

共 １１ 处 (２５７３􀆰 ２４ｍ ２)ꎮ ３􀆰 整治城市规划区外国

道 ２２７ 线乱搭乱建 ６０ 处 (９６９ｍ ２)ꎮ 全年ꎬ 整治乱

搭乱建 ２６４ 处 (４２５８５􀆰 ６１ｍ ２ )ꎮ 同时ꎬ 处罚违建

整治工作中不力单位 １２ 个ꎮ

【城市规范管理】 　 整治垃圾乱倒 １００ 余处ꎬ 广告

乱贴ꎬ 乱刻乱画 １８７ 余处ꎬ 清理违章流动摊贩、

违章占道经营 ７３ 余处ꎬ 清理乱拉乱挂横幅、 标语

３２ 条ꎬ 整治土地乱象 １７ 处ꎬ 清理牛皮癣 ２１３ 余

处ꎬ 清理经幡乱挂 ５３ 处ꎬ 清理线路乱牵 ８３０ 余

处ꎬ 整治车辆乱停 ５００ 余处ꎮ

【城乡环境治理宣传】 　 通过电视播放、 发放宣传

资料等方式ꎬ 广泛宣传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重


